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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《清丰县土地志>验收评审意见

{ ．

± ：

。 1998年5月26日，濮阳市土地管理局会同市、县有关单位

的领导和专业人员，组成《：清丰县土地志>鉴定委员会，对《清丰，

县土地志：》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和验收。在此之前，鉴定委员会

认真审阅了《：清丰县土地志》送审稿，听取了清丰县土地管理局

’修志工作的汇报，各位委员对《清丰县土地志>进行了认真的评

议，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：《清丰县土地志》在编写过程中，领导

高度重视，组织措施得力，工作进度快，篇目设置合理新颖，符

’合修志要求和该县实际，对全市土地志编写工作起到了带头作
；

用。 。’
、 ； ，?：

≥+

该志指导思想明确，观点正确，突出了清丰的地方特色和

土地管理工作的专业特点，尊重历史，秉笔直书，资料翔实，体

例完备，文风朴实，语言明快，符合《国家土地管理局史志编纂

暂行办法》和《地方志编修暂行条例》的要求，该志在全市处于．

领先地位，同意在吸纳鉴定委员会的意见修改完善后正式印刷
，

々
，

出版。 ，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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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p．，1 《清丰县土地志》鉴定委员会

王 往：拗舌孚任：鼍∥才驴{f

副主任：旅哆嘉
轰．隅轰砑，√、I▲、d，
久f口V们厶、’

-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



《清丰县土地志》鉴定委员会名单

鉴定会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签名

职务

濮阳市土地管理局局 铡1 主任 赵茂轩 地价评估师
长

濮阳市土地管理局副

2 昌q王-2 张兰忠 局长
． 殄必市土地局史志办主任

濮阳市史志办公室副 言·‰彳．3 副王任 刘敬环
主任

I

濮阳市土地局土地志

刁劭4 委，员 i亚力 助理经济师
办副主任

’

●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政 勉’5 委员 王宪恩 策法规监督监察科科 工程师

长

夏妫6 委员 王培勤 濮阳市史志办原主任 编 辑

7 委员 何运兴 濮阳市史志办公室 编 辑 I百三爱

濮阳市土地局土地志

笱拟到8 委员 徐铁刚
办公室

清丰县史志办公室副

孙豫9 委员 高献林 编 辑
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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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 《清丰县土地志>编纂领导小组
，

』。

；

’

h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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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 组 长：高中喜
‘

’。。 副组长：程邦超牛东林 一
。

成 员：孙惠民 兑占甫 朱朝增

。，

^，‘ 张希增 韩立元 范双安

一 ，贺宝强 郝明印 付占斌
，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付占斌兼任办公室主任o

，_

，，

々

’
? 《清丰县土地志》编纂人员 ，

．

¨

，

_

一 ，。主 编：牛东林

。 副主编：付占斌 杨朝兴、李长生

。

． 王聚善刘献志
。

执行编辑：刘忠明 张志锋 朱瑞玲
。

’一 特邀编辑：杜凌川 。
．

，’ 撰稿人：牛东林 付占斌 杨朝兴
。

李长生 王聚善 刘献志、 ?

。 刘忠明 张志锋‘朱瑞玲

杜凌川 冯朝卿 范成法

常庆军’齐艳明

参加工作人员：魏志玲。雷玉敏 张 军 ．

． ，王社瑞 贺建峰 郭利萍

一 ；
， 侯利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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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世修志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特别是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国家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指导下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，促进了社会经

济的快速发展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各地修编地方志工作

空前活跃，在这一形势下，<清丰县土地志>应运而生。它的编纂，将有利于社会

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，有利于土地合理开发、利用和科学管理，同时也

是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，让世人能够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的千秋大业，具有存史、

资治、教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o ，、

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。中国几千年

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，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，致使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

不到应有的效应。清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

会主义改造，推翻了帝、官、封三座大山，结束了封建土地私有制，建立了土地公

有制。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，逐渐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使土地利

用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。生产关系的合理改革、调整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

在新的历史时期，随着改革开放，土地的潜力和效能在经济建设中得到了越来

越充分的挖掘和发挥。清丰地处中原，历史悠久，千百年来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

上，留下了无数为土地而斗争的动人诗篇。追古溯源，有许多生动的史实需要

记载，有大量的资料需要辑存，有丰富的经验、教训需要总结。然而，过去史志

虽多，但对土地管理演变的历史记载甚少。今<清丰县土地志>的问世，向世人

记述了土地制度的演变，叙述了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中的许多哲理，反映了每

个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基本特征，也记载着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以及土地管

理部门全体工作人员的业绩，为世人提供了一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资

料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由于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，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，人们对土

地国情缺乏认识，弃旧建新、乱用乱占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。

坏，耕地面积大量减少，加强土地管理势在必行o 1989年4月清丰县土地管理

局成立后，相继成立了乡(镇)土地管理所，配备了村级土地管理员，逐渐形成了

县、乡、村三级土地管理网络，使土地管理工作走向了法制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的

发展轨道。几年来，清丰县土地管理局始终坚持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

地，切实保护耕地”的基本国策，依照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，把土地管

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基础工作不断完善，建设用地管理水平不断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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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执法监督检查不断加强，刹住了乱占滥用土地的歪风。特别是1991年，在全

县范围内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，首次摸清了土地资源的家底。面对人

口剧增、耕地锐减、人地逆向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，而且土地后备资源不足，各

项建设又需占用土地的严峻形势，我们本着“一要吃饭、二要建设”的基本方针，

紧密联系清丰自身发展的特点，从一切工作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，较好

地处理了保护土地资源与经济建设用地二者的关系，保护了土地，服务了经济

建设，使清丰县土地管理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

清丰县自明嘉靖修志以来，历代不衰，但编纂<土地志>尚属首次。在前无

范例，资料短缺的情况下，《清丰县土地志>编纂工作始终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

慧，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，广征博采，去粗取精，几易其稿，终于汇集成书，这是

清丰县土地管理工作的大事。希望此书的出版，能够启迪各级干部、广大群众

更加热爱土地，研究土地的历史，为今后更加合理地规划、管理和开发每寸宝贵

土地资源，提供确凿的科学依据。

《清丰县土地志>在编纂过程中，得到中共清丰县委、清丰县人民政府、濮阳

市土地管理局的大力支持，清丰县地方史志办公室、档案局、农林局、财政局、国

税局、地税局等单位给予密切配合，诸位领导和众多的知情人士均给予具体指

导或提供资料。值此成书之际，谨对为《清丰县土地志>编纂工作做过贡献的同

志及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。但由于清丰县土地管理局成立较晚，土地管理

资料积累有限，编志经验不足，加之水平有限，书中差错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，

诚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o ．

．。； 清丰县土地管理局局长牛东林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

凡 例

凡 ‘例
·j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
为指导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及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遵循当代志

学的基本理论和编纂方法，力求达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记述了清丰县有关土地的历史和现状，按照详近略古原则，重点记

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管理状况。时间断限，上限不定，只要有案

一可稽尽量追溯；下限一般断至1996年底，个别地方有所伸缩。

三、本志以记述为主，采用论、述、录、图、表等形式，以事分类，按章、节编

排。全书共分12章、4l节。
‘

四、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，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，均使用规范简化汉

字，力求图文并茂，简洁明快o ，。

‘

五、书中所用资料，主要是清丰县土地管理局现有的资料、历代<清丰县

志>、有关部门的专业志、档案及有关史籍文献等。重要资料原文引用，大多注

明出处，保留地名、行政区名、官职等当时的称谓，如公社等，有的作了注解。

六、本志所用数字，建国前按记载原文引用；建国后均采用清丰县统计局统

计和清丰县土地管理局调查的数字，必要时进行了四舍五入。计量单位，历史

上记载的采用原文记述，现代资料所用单位依据专业习惯和原资料，不太陌生

的一般不作换算。

七、本志记述中涉及较多的名称，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，而后采用约定简

称，如清丰县土地管理局简称县土地局或清丰县土地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后简称建国后等。古地名一般加注今名和所处地理位置，今名用现代标准地

名。
。’

八、本志对某些有存史、备查价值的文件原文及契证，不便归章、节者，收入

附录或附表o

．1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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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丰县始置于唐，因其境有隋孝子张清丰门阙而得名，辖顿丘、昌乐(今南乐)之4乡。

清丰县位于河南省东北边陲，濮阳市北中部，106国道与安济线交汇处。据统计，全县共设

18个乡镇，下辖514个行政村，732个自然村，总人口65．35万人(含中原油田在清丰落户人

口)，其中农业人口57．07万人，非农业人口8．28万人。县境东西长约35公里，南北宽约

25．8公里，辖区面积877．9平方公里，权属面积872．4平方公里。，

清丰县为农业县，是重要的粮、棉、油产区。清丰盛产草辫、草制品，是著名的“草辫之

乡”。草辫质地柔软、色泽光洁、花纹精美，在国际市场上素负盛名，产品远销欧、美、东南亚

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主要矿藏有石油、天然气。106国道穿过清丰，交通便利。

清丰县地处中原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英贤萃集，人才辈出。<诗经>中曾有“送子涉淇，

至于顿丘”的记载。汉代以后，或属顿丘县，或属阴安县，自唐大历七年(772年)置县至今。

清丰这块古老的土地孕育出无数优秀儿女，如西汉鸿儒京房、北魏边将李崇、隋孝子张清丰、

唐将南霁云、宋代饱学之士晁迥、明朝的朱冠、近代的教育家晁哲甫、作家丰村、新闻记者柳

朝琦等名人志士，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为清丰这块古老的土地增添了

光辉。清丰县尔今发现并保存下来大量历史文物古迹，如汉阴安城址、一号东汉墓、宋康王

祠遗址、唐园明寺(后改称普照寺)大雄宝殿等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央北方局、中

央平原分局、冀鲁豫军区司令部、军工部均设在清丰单拐，并建立了第一兵工厂。邓小平、刘

伯承、宋任穷、杨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工作战斗在这里，召开过多次十二区首长会议，研究和

部署冀鲁豫的抗日战争，留下了很多文物和光辉事迹。

清丰县自然资源丰富，特别是土地资源。土壤质地较好，适于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

生长发育。据1991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，清丰县有各类土地130．71万亩，其中耕地92．14

万亩，占土地总面积的70．49％；园地1．47万亩，占土地总面积的1．13％；林地6．12万亩，占

土地总面积的4．68％；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9．01万亩，占土地总面积的14．54％；交通用地

3．27万亩，占土地总面积的2．50％；水域5．05万亩，占土地总面积的3．87％；未利用土地

3．64万亩，占土地总面积的2．79％。 ．“

在全县各乡镇中，阳邵乡面积最大，有各类土地10．27万亩，占全县总面积的7．86％；马

庄桥镇面积最小，有各类土地2．38万亩，占全县总面积的1．82％。

人口剧增，耕地锐减，土地承载量越来越大，“吃饭”和“建设”的矛盾日益突出。据统计，

1949年全县总人口34．21万人，1996年总人口65．35万人，在47年中，清丰县人口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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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．15万人，增长91。08％，平均年增加6490人。人口密度，1985年全县646．7人／平方公里，

1996年全县749．9人／平方公里，11年间。每平方公里增加103．2人，净增15．96％。耕地，

1舛9年全县有耕地104．03万亩，人均耕地3．0亩，1996年全县有耕地91．46万亩，人均1．4

亩，47年问，耕地减少12．57万亩，减少12．08％，年均减少卿4亩，人均耕地减少1．6亩，减
少53．33％。随着社会发展，人口的增加，各项建设将占用大量耕地，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

少，缓解人地矛盾显得越来越紧迫。

清丰县土地开发历史悠久，上古属卫国顿丘地，为颛顼、帝喾活动的中心地带。原始社

会，氏族公社成员共同劳动，共同消费，是谓大同社会。原始社会末期，禹别九州，任土作贡，

清丰属兖州，贡品漆丝。私有制和阶级开始出现。禹死后，禹的儿子启，废禅让，改世袭，建

立夏朝，土地归国家所有和氏族公社公有，实行计口授田制，原始社会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，

土地由原始氏族公社所有制转变为奴隶主阶级国家所有制。商、周两代发展了夏朝的土地

国有制和种族、部落的土地公有制，实行“井田制”，“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，八家

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，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”，故谓“殷人七十而助”、“周人百亩而彻”。

春秋战国之际，“井田制”瓦解，封建制度逐渐确立，土地制度由奴隶主阶级国家所有制

转变为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。

秦朝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，实行“名田制”，“使黔首自实田”，让天下人民向朝廷据实

l登记所有土地，按亩纳税，此乃私有制法典化之始。
’

西汉时期，由于大兴“算告缗”之法，汉武帝对外战争的胜利，使“国有土地制”占主导方

i面，移民实边，实行屯田制。新莽时期，为解决土地兼并，缓和阶级矛盾，王莽“托古改制”，实

行“王田制”。东汉时期，土地兼并十分盛行，大批农民破产。东汉王朝为解决社会动荡问

题，把国有荒地和苑圊以及山林川泽租借给流民，实行“假民公田”，把农民束缚在小块田地

上，成为国家的佃农。国家增加了收入，改善了流民生活，安定了社会。建武十九年(公元

39年)，刘秀为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，便于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，下令清查田亩数量和民 !

间户口、年龄，这就是“度田事件”。大地主坚决反对，并武装举行反度田斗争。妥协政策使 *

度田事件不了了之，反度田斗争也随之平息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更加猖决，并建立大大小小

的“地主庄园”。军阀混战割据，造成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。 ；

．：．三国时期，军阀混战造成大量无主荒地出现，曹操吸取两汉在边境屯田的经验，推行“屯 ：

田制”，分“军屯”和“民屯”两类。西晋时期，魏元帝于公元264年下诏：“罢屯田官，以均政

役”。晋武帝司马炎又重申前令，彻底废除“屯田制”，颁布了占田、课田和户调法。北魏实行 、r“!

“均田制”，使一部分农民脱离地主的控制，成为均田户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北齐、北周。

隋唐时期，国有土地制有均田制、屯田制、职分田、公廨田，私有土地制有永业田、官僚地

主庄园、自耕农所使用的土地。安史之乱以后，“天下残瘁，荡为浮人，乡居土著者百不四

．，五”，“均田制”完全遭到破坏。地主恣意吞并土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宋代任

从土地自由买卖，实行“不立田制，不抑兼并”，第一次出现地主所占土地超过了国有土地和

自耕农、半自耕农所有土地的总和。金实行“牛具税地制”和屯田制计口授田。元大行圈地

和屯田制，驱使驱口、部曲(奴隶)耕作。明朝洪武年间，曾多次从山西省洪桐县向河南移民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